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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商学院实验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学校开展实验教学、科研活动的重要基

地，为确保实验室高效、安全有序地运行，保证实验教学、科

研活动的正常进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

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服

务的思想，努力提高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认真完

成所担负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二章 实验室管理体制

第三条 实验室管理实行学校和教学院（部）两级管理体

系。实践教学中心是实验室管理的职能部门，在分管校长的领

导下，负责实验室的统一管理、协调安排及调整工作；负责统

筹管理实验室制度建设、安全、卫生、数据上报、使用登记等

工作；各教学院（部）负责实验室的日常使用管理，并按规定

提交相关资料。



第三章 实验室使用管理

第四条 实验室主要用于全校各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各

教学院（部）应严格按照实践教学中心统筹编排并正式公布的

各学期实践教学课程表使用实验室。

第五条 各教学院（部）及学生活动如需临时使用实验室，必

须提前 1 天提出书面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使用指定实验

室。

第六条 师生在实验室上课要严格遵守学校公布的作息时

间，不得任意提早下课或延迟下课，影响实验室的正常使用，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变更上课时间、地点，必须事先提出书

面申请，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方可。

第七条 实验室内不得举行文娱活动，实验室周围不得举

行影响正常教学的有关活动。实践教学中心根据实验室整体使

用情况，负责安排实验室作为开放使用。

第八条 实验室一律不对校外单位出借。校内各教学院

（部）因开办面向校外人员的各类培训需要借用实验室，必须

经相关领导批准。借用实验室者必须严格按照实践教学中心安

排的实验室使用，不得擅自更改地点，不得随意更改所借实验

室的用途。

第九条 实践教学中心负责实验室内各类教学设备的日常

维护、故障检修、使用培训和特殊操作等；后勤处负责实验楼



的清洁卫生、水电空调、家具维修等；保卫处负责实验楼的消

防安全。

第十条 实验室使用人员在使用实验室时，需遵守如下要

求：

（一）正确使用实验室设备，下课需关闭设备电源，清理

现场，关闭门窗，将桌椅、鼠标、键盘等摆放整齐后方可离

开。

（二）严禁将食物、饮料、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实验室；严

禁在实验室及公共区域吸烟、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严禁私自

拆开实验室计算机、显示器、鼠标、键盘等设备；严禁触摸实

验室配电箱等。

（三）任课教师应按要求填写《贵州商学院实验室使用登

记表》，课余时间使用实验室应按要求填写《贵州商学院实验

室开放使用登记表》。

（四）任课教师需提前一天到现场熟悉设备使用方法，上

课时提前 10 分钟到达实验室准备教学设备。并加强对学生的

安全教育工作，督促学生遵守实验室使用管理规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实践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实践教学中心


